
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 

第 1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9 年 7 月 13 日 11 點 04 分至 11 點 29 分。 

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列席人：鄉長李明明      主任秘書賴仁義 代民政課長李育儒 

        財政課長曾品欣  建設課長陳承瑋  代農業課長吳俐萱 

        社會課長陳仙助 行政主任施熏琦  人事主任陳彩萍   

    主計主任楊戴州 政風主任鍾景修  幼兒園長梁筱娟   

        清潔隊長林義政 

主席：李宗懋。 

紀錄：鄭其宗、陳雅鈞。 

 

壹、 主席致開會詞 

  李鄉長以及本會各代表同仁、公所各單位主管大家早安、大家好。 

  今天是召開本會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感謝各位代表踴躍出席，本次臨

時會是由公所所提出，主要是要審查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工程基地協

議價購差額以及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橋梁補強工程等墊付案，請各位代表

同仁詳細審查。 

 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、家庭美滿。 

 

貳、 預備會議 

 

 



一、 本次大會議事日程咨議情形及結果 

(一) 報告人：秘書李秋遠 

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 

議事日程預定表 

 

(二) 咨議情形 

主席李宗懋：各位代表有無意見？ 陳明振代表。 

代表陳明振：本席建議今日變更議程討論議案。 

主席李宗懋：針對陳明振代表所提議，各位代表有無意見？ 

主席李宗懋：若無意見照陳代表提議的進行。 

(三) 咨議結果 

7 月 13 日依據代表陳明振提議變更議程新增：四、討論一般議

案。 

 

二、 上次大會議事錄咨議情形及結果 

(一) 朗讀人：秘書李秋遠 

    星   會   議    時間 
日                 程 

      期     期    次 
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 

7月 13日 一 1 

 一、代表報到。 

 二、預備會議。 

 三、開幕典禮。 

7月 14日 二   下鄉考察。 

7月 15日 三 2 

 一、討論一般議案。 

 二、臨時動議。 

 三、閉會。 



(二) 咨議情形：無異議。 

(三) 咨議結果：照原議事錄。 

 

三、 上次大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

(一) 第 1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元長鄉 108 年度總決算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83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7.01元鄉主字第 1090008338號函答覆

本會：業經本所照案執行。 

(二) 第 2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元長鄉 108 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82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7.01元鄉主字第 1090008340號函答覆

本會：業經本所照案執行。 

(三) 第 3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本鄉「雲林縣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」基

地協議價購經費差額共計新臺幣玖佰貳拾貳萬元整，敬請貴會

同意辦理墊付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案擱置。 



(2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91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。 

(四) 第 4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本鄉「雲林縣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」經

費共計新臺幣玖仟捌佰柒拾萬陸仟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

付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92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6.30元鄉民字第 1090008349號函答覆

本會：目前正積極辦理都市計畫審議及細部設計相關程序，

進度為 10%。 

(五) 第 5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本鄉瓦磘社區發展協會

「109 年度長青食堂服務補助設備」1 案，補助經費計新臺幣

9 萬 4,000 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88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6.18元鄉社字第 1090007870號函答覆

本會：業已辦理完畢。 

(六) 第 6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本鄉辦理「109 年度防疫工作人力裝備整備計畫」

經費計新臺幣 10 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81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6.18元鄉清字第 1090007877號函答覆

本會：民生聚落熱點環境消毒部分業已完成；防護用具採

購部分，防護手套及口罩目前辦理採購中；本所將視疫情

狀況持續加強環境消毒。 

(七) 第 7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補助本鄉辦理「109 年度基本

設施-購置垃圾清理車輛及機具補助」乙案，補助本所電動壓

縮式密封垃圾車10立方公尺1輛﹝經費新台幣356萬元整﹞，

本所需配合款為新台幣 160 萬 2,000 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

墊付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5元鄉代字第 1090000297號函送元長鄉公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6.18元鄉清字第 1090007875號函答覆

本會：目前進度已執行 60%。 

(八) 臨字第 1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為使本鄉建設施工品質提升，本會將針對「元長鄉所有

一百萬元以上重大工程」成立工程監督小組，以瞭解本鄉各項

工程進度。 

2. 處理情形 

(1) 本會於 109.05.18元鄉代字第 1090000366號函送元長鄉公



所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09.06.03元鄉民字第 1090007071號函答覆

本會：前經本所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旨揭議決案

函釋，其函釋說明為「機關依採購法規定辦理驗收時，其

參與人員除廠商人員、監驗人員外，僅限主驗、會驗、協

驗人員。」敬請諒察。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 第 1 號議案：請審議「元長鄉橋梁補強工程(開口契約)」共計新臺幣

壹佰參拾伍萬柒仟捌佰肆拾肆元整，敬請 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二、 第 2 號議案：請審議本鄉「雲林縣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」基

地協議價購經費差額共計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柒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

意辦理墊付。 

未議決。 

 

肆、 散會 

  



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 

下鄉考察 

時間：109 年 7 月 14 日。 

地點：本鄉西莊村禽畜糞堆肥集中處理中心、本鄉外環道道路、元長鄉公

所行政中心興建工程預定地及本鄉各地等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 

 

  



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 

第 2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9 年 7 月 15 日 10 點 04 分至 12 點 09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列席人：鄉長李明明      主任秘書賴仁義 代民政課長李育儒 

        財政課長曾品欣  建設課長陳承瑋  代農業課長吳俐萱 

        社會課長陳仙助 行政主任施熏琦  人事主任陳彩萍   

    主計主任楊戴州 政風主任鍾景修  幼兒園長梁筱娟   

        清潔隊長林義政 

主席：李宗懋、徐銘欽。 

紀錄：鄭其宗、陳雅鈞。 

 

壹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 第 2 號議案：請審議本鄉「雲林縣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」基

地協議價購經費差額共計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柒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

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二、 第 3 號議案：請審議「雲林縣元長鄉公墓暨納骨堂（塔）使用管理自

治條例」修正案，敬請貴會惠允同意本案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三、 第 4 號議案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鹿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「參

訪麥寮海豐社區」1 案，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 萬 9,160 元整，敬請貴

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四、 第 5 號議案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09 年度雲林縣社區

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／雲林縣社造一家親融合計畫」1 案，

總經費計新臺幣 41 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貳、 臨時動議 

無(質詢內容不列入紀錄)。 

 

參、 主席致閉會詞 

  李鄉長、鄉公所各單位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，本會第 21 屆第 7

次臨時會到此順利結束，本會這次通過鄉公所的各項提案，使本鄉的建設

能夠順利推動，非常感謝各位同仁。 

  最後順祝各位家庭和樂、幸福美滿。 

 

肆、 鄉長致詞 

    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先進還有公所的各位同仁，非常感謝這三天

我們代表先進你們非常辛苦，對我們提出的議案都非常認真，那給我們很

多的一個指正，那希望公所所有同仁要更加的努力、更加的積極，那也感

謝我們代表先進對我們議案，尤其是新建辦公廳舍可以給予支持，在此非

常的感謝大家，希望未來一起齊心努力，共創元長美好未來，祝福大家，

感謝大家。 

 

伍、 閉會 

 


